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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沃尔评分法的主要缺陷

1. 为什么（只）选择这几个财务比率？为什么不选择更多

的或其他的财务比率？表中这些比率主要是衡量企业短期的

流动性（周转速度是其重要影响因素），用它来评价企业短期

的偿债能力尚可，但若用于更广泛或更综合的财务分析则显

然不够。即便在后来的应用中增加了其他的比率项目，仍然不

能很好地解决比率选择上主观随意性较强的问题。

2. 这些比率的权重的赋予具有更大的主观随意性：为什

么给流动比率 25分，而销售额/净资产只给 5分呢？实际上，

后者衡量的周转速度是决定前者中流动资产质量（流动性强

弱）的重要因素，为什么要厚此薄彼？

3. 财务比率标准值的确定显然也是经验性的，不同行业、

不同规模的企业，甚至同一企业的不同时期，对各个财务比率

所要求的“合理状态”也是千差万别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选

择一个唯一性的数值作为标准呢？

4. 评分规则也很不合理。从该方法的评分规则看，比率的

实际值越高，其单项得分就越高，企业的总体评价就越好，这

并不符合企业的实际与常识。比如，流动比率就并非越高越

好，因为这将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发展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并

削弱其长期偿债能力。

二、改进建议

1. 财务比率的选择要有个相对系统、全面、灵活而有针对

性的框架。系统性就是要兼顾企业的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

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等几个基本方面；全面性就是这几个

基本方面要选择足够的、能较充分地衡量它的财务比率；灵活

性与针对性是指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析目的对这几个基本方面

所赋予的权重进行调整。

2. 各财务比率权重的赋予要更谨慎、更合理地在以上几

个基本方面进行分配，还要注意财务比率之间的联系，越是基

础的比率应赋予越高的权重。比如在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

的财务比率中，速动比率就应赋予比流动比率更高的权重。

3. 财务比率的标准值既然是经验性的，也就不存在绝对

准确、唯一性的“标准答案”，因而用一个合理的区间来代替某

个具体的孤值显然要更合理也更稳健些。比如上页表中流动

比率的标准值用 2.00 ~ 3.00这个区间来表示会更好。

4. 改进评分规则，使理论得分值能更符合企业的实际状

况。比如上表对流动比率的评分，既然流动比率不能过低（会

危及偿债能力），也不能过高（会削弱盈利能力与发展能力），

那么合理的评分规则就应改进如下：设实际值为 r，得分为 S，

权重为 w，那么当 r约2时，S=w伊（r/2.5）,即此时实际值越低越

不好；当 r跃3时，S=w伊（2.5/r），即此时实际值越高越不好。其

中，2.5是 2.00 ~3.00这个区间的平均值。

除此之外还要强调一下，即便我们对这种方法不断予以

改进，也难以完全解决该方法本身必然具有的主观随意性问

题，因为它的应用要求较多的经验性或意会性的知识。因此，

这种方法最好是用于企业对自身的分析与评价。若用于外部

人员对企业的评价，则即便是让专家来打分，也难以弥补他们

在所需的“意会性知识”上存在的较严重的不足。誘

一、确认为固定资产的备品备件应于领用时停止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修理用备品备件通常确认为存货。但是，企业为

大型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如飞机）等资产准备的高价周转件

（修理用部件），按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可确认为单项固定资

产。那么，如何计提折旧呢？笔者认为：淤确认为固定资产的高

价备品备件，在储备期间应当按照预计使用的周期，采用直线

法计提折旧。于确认为固定资产的高价备品备件替换使用时

应停止计提折旧。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使

用寿命或者以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适用不同折旧

率或折旧方法的，应当分别将各组成部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

产。然而，实务中很多大型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等资产上的高

价周转件，虽然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年，但因其成本不能可靠

计量而难以执行该规定。由于大型固定资产上的高价周转件

在初始确认时是没有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的，因而在进行替

换时要想把尚未折旧完的价值从其所属资产中剥离出来十分

困难。若不剥离其折余价值，替换与被替换的高价周转件一起

继续计提折旧，显然是不合理的。为此，企业可以于更换大型

固定资产的高价周转件时作如下会计处理：淤不剥离被替换部

件尚未折旧完的价值，即不因更换部件而调整固定资产的应

提折旧额、净残值等；于视备品备件报废并终止折旧，备品备

件的账面价值（折余价值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计入当期费用。

二、季节性停产期间生产用设备实质上不计提折旧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

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净残值。使用寿命，是

指企业使用固定资产的预计期间，或者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

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对季节性生产企业来说，在影响生产

用设备价值损耗的诸多因素中，使用强度通常比存续年限等

因素更相关，以所能生产的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为基础计

量使用寿命，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更符合现行会计准则的

要求。此时，季节性停产期间因无相关产品或劳务而折旧费用

为零，即在实质上没有计提折旧。

当然，按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计量使用寿命不切

实可行时，应当按预计使用时间计量生产用设备使用寿命。此

时，使用寿命不应当包括季节性停产时间。这是因为：淤现行

会计准则关于使用寿命的定义，没有规定使用固定资产的“预

计期间”必须是连续的；于季节性停产期间，企业实质上没有

使用生产用设备，没有获得与生产用设备有关的经济利益。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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